










莆城政〔2013〕72号


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政府关于
进一步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

华林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太湖工业园），区直各有关单位：
针对《莆田市审计局关于城厢区政府2008年1月至2011年6月财政财务收支情况的审计报告》（莆市审查报〔2012〕5号）提出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过程问题及建议，根据财政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办法》（财综〔2006〕68号）规定，结合我区实际，现将进一步规范区级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管理
（一）土地出让收支全额纳入地方政府基金预算管理。项目业主在工业用地预约时须先向区财政局缴纳征地预交款，待土地以招标、拍卖、挂牌和协议方式出让后，由国有土地使用权受让人按总成交价款（不含代收代缴的税费）扣除征地预交款后，按财政部统一规定的政府收支分类科目填写“一般缴款书”，由国有土地使用权受让人依法缴纳土地出让收入。国有土地使用权受让人应按照缴款通知书的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将应缴地方国库的土地出让收入，就地及时足额缴入地方国库；征地预交款由财政局直接缴入地方国库。土地出让支出一律通过地方政府基金预算从土地出让收入中予以安排，实行彻底的“收支两条线”管理。在地方国库中设立专账（即登记簿），专门核算土地出让收入和支出情况。
（二）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与国有土地使用权受让人在签订土地出让合同时，应当明确约定该国有土地使用权受让人应缴纳的土地出让收入具体数额、缴交地方国库的具体时限以及违约责任等内容。
（三）区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和财政部门应当督促国有土地使用权受让人严格履行国有土地出让合同，确保将应缴国库的土地出让收入及时足额缴入地方国库。对未按照缴款通知书规定及时足额缴纳土地出让收入并提供有效缴款凭证的，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不予核发国有土地使用证。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要完善制度规定，对违规核发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应予收回和注销，并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追究有关领导和人员的责任。
（四）华林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太湖工业园）、区直各有关单位都不得以“招商引资”、“旧城改造”、“国有企业改制”等各种名义减免土地出让收入，实行“零地价”，甚至“负地价”，或者以土地换项目、先征后返、补贴等形式变相减免土地出让收入；也不得违反规定通过签订协议等方式，将应缴地方国库的土地出让收入，由国有土地使用权受让人直接将征地和拆迁补偿费支付给村集体经济组织或农民等。
二、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支出管理
（一）规范土地出让收入使用范围。土地出让收入使用范围包括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土地开发支出、支农支出、城市建设支出以及其他支出。
（二）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拆迁补偿费，应按照地方人民政府批准的征地补偿方案、拆迁补偿方案以及财政部门核定的预算执行。
（三）土地开发支出包括前期土地开发性支出以及财政部门规定的与前期土地开发相关的费用等，含因出让土地涉及的需要进行的相关道路、供水、供电、供气、排水、通讯、照明、土地平整等基础设施建设支出，以及相关需要支付的银行贷款本息等相关支出，应按照财政部门核定的预算安排。
[bookmark: _GoBack]（四）支农支出、城市建设支出以及其他支出应按相关规定及财政部门规定的预算执行，编制政府采购预算的，应严格按照政府采购的关规定执行。
三、加强监督检查
（一）财政部门、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以及审计部门要建立健全对土地出让收支情况的定期和不定期监督检查制度，强化对土地出让收支的监督管理，确保土地出让收入及时足额上缴国库，支出严格按照财政预算管理规定执行。
（二）对国有土地使用权人不按土地出让合同、划拨用地批准文件等规定及时足额缴纳土地出让收入的，应当按日加收违约金额1%％的违约金。违约金随同土地出让收入一并缴入地方国库。
（三）对违反规定，擅自减免、截留、挤占、挪用应缴国库的土地出让收入，不执行国家统一规定的会计、政府采购等制度的，要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进行处理，并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政府      
2013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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